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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管理規則於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23 日修正，修正法條如下： 

《第 3 條》 

旅行業區分為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及乙種旅行業三種。 

綜合旅行業經營下列業務： 

一、接受委託代售國內外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外 

    客票、託運行李。 

二、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入國境及簽證手續。 

三、招攬或接待國內外旅客並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 

四、以包辦旅遊方式或自行組團，安排旅客國內外觀光旅遊、食宿、交通 

    及提供有關服務。 

五、委託甲種旅行業代為招攬前款業務。 

六、委託乙種旅行業代為招攬第四款國內團體旅遊業務。 

七、代理外國旅行業辦理聯絡、推廣、報價等業務。 

八、設計國內外旅程、安排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 

九、提供國內外旅遊諮詢服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外旅遊有關之事項。 

甲種旅行業經營下列業務： 

一、接受委託代售國內外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外 

    客票、託運行李。 

二、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入國境及簽證手續。 

三、招攬或接待國內外旅客並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 

四、自行組團安排旅客出國觀光旅遊、食宿、交通及提供有關服務。 

五、代理綜合旅行業招攬前項第五款之業務。 

六、代理外國旅行業辦理聯絡、推廣、報價等業務。 

七、設計國內外旅程、安排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 

八、提供國內外旅遊諮詢服務。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外旅遊有關之事項。 

乙種旅行業經營下列業務： 

一、接受委託代售國內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客票 

    、託運行李。 

二、招攬或接待本國旅客或取得合法居留證件之外國人、香港、澳門居民 

    及大陸地區人民國內旅遊、食宿、交通及提供有關服務。 

三、代理綜合旅行業招攬第二項第六款國內團體旅遊業務。 

四、設計國內旅程。 

五、提供國內旅遊諮詢服務。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旅遊有關之事項。 



前三項業務，非經依法領取旅行業執照者，不得經營。但代售日常生活所 

需國內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不在此限。 

 

《第 11 條》 

旅行業實收之資本總額，規定如下： 

一、綜合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三千萬元。 

二、甲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六百萬元。 

三、乙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綜合旅行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一家，須增資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甲種 

旅行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一家，須增資新臺幣一百萬元，乙種旅行業在 

國內每增設分公司一家，須增資新臺幣六十萬元。但其原資本總額，已達 

增設分公司所須資本總額者，不在此限。 

 

《第 17 條》 

外國旅行業在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時，應先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核准，並 

依公司法規定辦理分公司登記，領取旅行業執照後始得營業。其業務範圍 

、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保證金、註冊費、換照費等，準用中 

華民國旅行業本公司之規定。 

 

《第 18 條》 

外國旅行業未在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符合下列規定者，得設置代表人或 

委託國內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辦理連絡、推廣、報價等事務。但不得 

對外營業： 

一、為依其本國法律成立之經營國際旅遊業務之公司。 

二、未經有關機關禁止業務往來。 

三、無違反交易誠信原則紀錄。 

前項代表人，應設置辦公處所，並備具下列文件申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後 

，於二個月內依公司法規定申請中央主管機關登記： 

一、申請書。 

二、本公司發給代表人之授權書。 

三、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認證之旅行業執照影本及開業證明。 

外國旅行業委託國內綜合旅行業或甲種旅行業辦理連絡、推廣、報價等事 

務，應備具下列文件申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 

一、申請書。 

二、同意代理第一項業務之綜合旅行業或甲種旅行業同意書。 

三、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認證之旅行業執照影本及開業證明。 

外國旅行業之代表人不得同時受僱於國內旅行業。 



第二項辦公處所標示公司名稱者，應加註代表人辦公處所字樣 

 

《第 23 條》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接待或引導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觀光旅 

客旅遊，應指派或僱用領有英語、日語、其他外語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 

之人員執行導遊業務。但辦理取得合法居留證件之外國人、香港、澳門居 

民及大陸地區人民國內旅遊者，不適用之。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辦理前項接待或引導非使用華語之國外觀光旅客 

旅遊，不得指派或僱用華語導遊人員執行導遊業務。但其接待或引導非使 

用華語之國外稀少語別觀光旅客旅遊，得指派或僱用華語導遊人員搭配該 

稀少外語翻譯人員隨團服務。 

前項但書規定所稱國外稀少語別之類別及其得執行該規定業務期間，由交 

通部觀光局視觀光市場及導遊人力供需情形公告之。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對指派或僱用之導遊人員應嚴加督導與管理，不 

得允許其為非旅行業執行導遊業務。 

 

《第 25 條》 

旅遊文件之契約書範本內容，由交通部觀光局另定之。 

旅行業依前項規定製作旅遊契約書者，視同已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 

旅行業辦理旅遊業務，應製作旅客交付文件與繳費收據，分由雙方收執， 

並連同旅遊契約書保管一年，備供查核。 

 

《第 31 條》 

旅行業以商標招攬旅客，應由該旅行業依法申請商標註冊，報請交通部觀 

光局備查。但仍應以本公司名義簽訂旅遊契約。 

依前項規定報請備查之商標，以一個為限。 

 

《第 49 條》 

旅行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代客辦理出入國或簽證手續，明知旅客證件不實而仍代辦者。 

二、發覺僱用之導遊人員違反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而不為 

    舉發者。 

三、與政府有關機關禁止業務往來之國外旅遊業營業者。 

四、未經報准，擅自允許國外旅行業代表附設於其公司內者。 

五、為非旅行業送件或領件者。 

六、利用業務套取外匯或私自兌換外幣者。 

七、委由旅客攜帶物品圖利者。 



八、安排之旅遊活動違反我國或旅遊當地法令者。 

九、安排未經旅客同意之旅遊活動者。 

十、安排旅客購買貨價與品質不相當之物品，或強迫旅客進入或留置購物 

    店購物者。 

十一、向旅客收取中途離隊之離團費用，或有其他索取額外不當費用之行 

      為者。 

十二、辦理出國觀光團體旅客旅遊，未依約定辦妥簽證、機位或住宿，即 

      帶團出國者。 

十三、違反交易誠信原則者。 

十四、非舉辦旅遊，而假藉其他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取款項或資金。 

十五、關於旅遊糾紛調解事件，經交通部觀光局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於 

      調解期日到場者。 

十六、販售機票予旅客，未於機票上記載旅客姓名。 

十七、販售旅遊行程，未於訂購文件明確記載旅客之出發日期者。 

十八、經營旅行業務不遵守交通部觀光局管理監督之規定者。 

 

 


